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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或增加新提案以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共

２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９．９５％

，本次股东

大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年大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参加了会议，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王智恒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大会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票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票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票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票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３１

，

７３３

，

３７７．８４

元，提取盈余公积

４

，

２０９

，

５２５．１０

元，实际可供分配利

润

２７

，

５２３

，

８５２．７４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９

，

４７８

，

４６８．８３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

５７

，

００２

，

３２１．５７

元，

２０１０

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５７

，

００２

，

３２１．５７

元。

２０１１

年公司产品产销两旺，发展势头良好，资金需求量较大，为了广大股

东的长远利益和公司的发展，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定为不分配不转增，未分配利

润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票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审计机构的

议案；

聘任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

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票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按照《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年大明先生、闫荫枞

先生、李富志先生、梁耀武先生、吕和平先生、罗健先生、吴建伟女士、陶涛先

生（独立董事）、何伟先生（独立董事）、董家春先生（独立董事）、屈凌波先生

（独立董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候选人年大明先生：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董事候选人闫荫枞先生：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董事候选人李富志先生：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董事候选人梁耀武先生：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董事候选人吕和平先生：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董事候选人罗健先生：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董事候选人吴建伟女士：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独立董事候选人陶涛先生：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独立董事候选人何伟先生：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独立董事候选人董家春先生：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独立董事候选人屈凌波先生：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按照《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王华兴先生、杨明先

生、张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 监事王华兴先生、杨明先生、张成先

生及职工代表监事吴梦女士、樊振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王华兴先生：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

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监事候选人杨明先生：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监事候选人张成先生：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９

、 审议通过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业务发展资金需求，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

总额不超过

３

亿元。 为此，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对公司对外担保给予如

下授权：

１

、同意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河南省医

药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总额不超过

３

亿元，以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２

、上述担保的单笔贷款担保额度不超过

１

亿元。

３

、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为上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并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

一日止。

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票

０

股。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营运资金的周转，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

本，现决定发行额度为人民币

３

亿元（分期发行）的短期融资券，单笔短期融资

券发行期限不超过

３６５

天，利率依市场化方式确定。 本期短期融资券募集的资

金将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股

东大会正式通过该议案之后， 根据有关规定组织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准备工作

并办理相关手续，包括：

ⅰ

根据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

条款和条件；

ⅱ

在前述规定的筹资范围内确定实际发行的融资券金额；

ⅲ

签署

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等事宜。

同意票

１６７

，

８０４

，

９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票

０

股。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通用天方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票

１

，

４５１

，

３３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特此公告！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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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公

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现场出席人数为

１０

人，

独立董事陶涛先生因出差不能参加会议，故委托独立董事何伟先生代为表决。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有效。 会议由董事年大明

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形成了如下决议：

１

、选举公司董事年大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选举公司董事闫荫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根据董事长年大明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李富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选举董事会下设的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

选举后的公司董事会下设四个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战略委员会： 主任：年大明

副主任：李富志

成员：屈凌波、吴建伟、梁耀武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董家春

副主任：李富志

成员：屈凌波

审计委员会： 主任：何伟

副主任：闫荫枞

成员：董家春

提名委员会： 主任：陶涛

副主任：吕和平

成员：罗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根据董事长年大明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刘宁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根据总经理李富志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吕和平先生、罗健先生、吴建

伟女士、刘宁宇先生、马宏军先生、毛全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张化岗先生为

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根据董事长年大明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姜新根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简历附后）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陶涛先生、何伟先生、董家春先生、屈凌波先生认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的总经理李富志先生，董事会秘书刘宁宇先生（兼

任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吕和平先生、罗健先生、吴建伟女士、马宏军先生、毛

全贵先生，财务总监张化岗先生具备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提名、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聘任李富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刘宁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副总

经理），吕和平先生、罗健先生、吴建伟女士、马宏军先生、毛全贵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张化岗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特此公告！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富志先生：现年

４８

岁，高级工程师，曾任华中医药集团公司车间主任，河

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总经理助理兼供应处长、副总经理；现任本公

司董事，总经理。

刘宁宇先生：现年

４６

岁，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曾任华中医药集团公司设

备计量能源科科长，本公司设备计量能源处副处长，行政技改处处长，总经理

助理；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吕和平先生：现年

４６

岁，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曾任本公司化验室主任，

质量处处长，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罗健先生：现年

４５

岁，大学本科，曾任公司销售处大区经理、销售处处长、

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吴建伟女士：现年

５２

岁，大专文化。 工程师，曾任本公司质量处处长、销售

处处长、哈尔滨天方医药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一分厂厂长；现任本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马宏军先生：现年

４９

岁，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华中医药集团公司质量技术

处处长，驻马店地区医药站经理，驻马店市天方饮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河南

天方原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毛全贵先生：现年

４２

岁，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曾任二分厂厂长、监事、总

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张化岗先生：现年

５７

岁，会计师，非执业注册会计师，大专文化，曾任部队

副营职财务管理、驻马店市财政局工交科科长、驻马店市财政技改处处长、驻

马店市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姜新根先生，现年

３２

岁，学士学位、中级经济师，

２００３

年至今在本公司证券

部工作，现任本公司证券部副主任（主持工作），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简称：天方药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０８

号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４

人。 监事杨明先生因请假不能参加本次会议，委托监事张成先生代为表决。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王华兴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

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１

、选举监事王华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简历附后）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附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王华兴先生：现年

４８

岁，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曾任驻马店师专（现黄淮

学院）助教，驻马店市经济委员会科长，驻马店市散装水泥办公室副主任，驻马

店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科长，天方药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天方药

业股份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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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６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西侧

９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２２．５９％

。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潘利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

９

名董事出席会议；公司监事

３

人，

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韦微律师、黄昌华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其中议案

１０

、

１１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暨第六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暨第六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年度报告摘要

》；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

关于支付

２０１０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及续聘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津贴的议案

》；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

关于委托贷款展期的关联交易议案

》。

１９

，

５８５

，

０６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选举潘利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金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刘雄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夏红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尹志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侯宇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陈凤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韩旭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选举陆华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选举方明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６３

，

０７３

，

１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议案

９

表决时，关联股东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黄昌华、韦微律师见证。 该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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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７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即将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按程序进行换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陈燕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职工监事简历如下：

陈燕：女，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２００７

年毕业于广西财经学院会计系，曾

在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分公司和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工作。 现在本

公司财务部工作。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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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８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在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公司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中多数董事的提名， 同意选举潘利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已

经届满。根据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

的委员进行了换届选举。

（一）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１

、选举潘利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选举侯宇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选举金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选举刘雄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１

、选举陈凤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选举韩旭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选举尹志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１

、选举侯宇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选举潘利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选举陈凤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１

、选举韩旭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选举陈凤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选举夏红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同意董事会聘任潘利斌先生为公司总裁，聘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一）根据总裁潘利斌先生的提名：

（

１

）同意董事会聘任尹志波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副总裁，聘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

２

）同意董事会聘任李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

３

）同意董事会聘任何兴浩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二） 根据董事长潘利斌先生的提名， 同意董事会聘任李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兼），聘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侯宇奇先生、韩旭女士、陈凤娇女士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进

行认真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经审阅潘利斌先生、尹志波先生、李勇先生和何兴浩先生的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其

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免

除之现象，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中关于高管人员

任职资格的规定。

２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３

、所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多年的企业管理或相关工作经历，其可以胜任所聘任

的工作。

同意公司聘任潘利斌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尹志波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副总裁，聘

任何兴浩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李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３．２．７

的规定，同意聘任黎莉萍女士为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会工作，聘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认真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因工作需要，聘任黎莉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配合董事会秘书工作。 经审阅其

个人简历和任职资格，未发现有不符合任职的情况，我们认为黎莉萍女士符合证券事务代

表的任职资格要求，董事会聘任的程序符合规定，我们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所作

出的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决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为了充分调动公司高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有效的绩效激励和考核机制，同意对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作如下调整：

（

１

）董事长：薪酬

６０

万元人民币

／

年；

（

２

）总裁：薪酬

４８

万元人民币

／

年；

（

３

）副总裁：薪酬

２３．９

万元人民币

／

年；

（

４

）财务总监：薪酬

３５．９

万元人民币

／

年；

（

５

）董事会秘书：薪酬

２３．９

万元人民币

／

年。

兼职者以高者取之，不重叠领取。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认真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 内容及所承担的责任大小、 并结合公司经营情

况，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进行调整，有利于进一步调动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更

好地起到激励和稳定高管团队的作用，提高公司经营效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公司高管人员薪酬调整方

案。

公司董事长、总裁简历

潘利斌：男，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出生，博士，

１９８７

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在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

医院从事医学教研工作。后在特大型国有企业三九集团公司任要职。在北京大学全日制读

研期间，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曾代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ＢＩＭＢＡ

担任对外管理咨询项目的负

责人。 曾是广东三正集团公司首任集团总经理。 曾任麦道理（

ＭＥＤＡＬＬＩＯＮ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中国）执行董事，

ＵＳ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亚太区总裁。

现任深圳汉银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汉银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汉高盛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至今任本公司总裁，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起任本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

日起任本公司董事

长。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尹志波：男，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出生，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会计师。曾任湖南高溪集团公司投

资部部长、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经理。 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起任本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李勇：男，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广西第八届青年委员，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在读博士。曾任北海市政府办公室一秘科科长。

２００１

年起至今

任本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起任本公司董事。

何兴浩先生：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合资企业王朝国际娱乐

中心总经理；成都市蜀都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主任；成都正光集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峨眉山健康制药厂董事长兼总经理。 自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任本公司副总裁。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黎莉萍：女，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出生，经济学学士，助理经济师，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开始一直在本公

司工作，担任报关员、档案管理部副经理、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起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９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公司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陆华浩先生、方明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与职工监事陈燕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同意选举陆华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陆华浩：男，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南方医科大学毕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职经

济学研究生课程班毕业，广州大学现代产业学院客座教授。曾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

办公室和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广东省分会工作，曾任广东协和高级医疗中心总经理、香港

上市公司中富控股公司（

１１９１

）广州办事处主任。 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术进步奖两

项。现任广东省模特行业协会法人代表、会长，广东省经济学家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

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郑州凯芙建国酒店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８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７６

，

１６７

，

８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７．０５％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

侯建芳先生主持。 公司

１０

名董事、

３

名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

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６

，

１６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６

，

１６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６

，

１６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四）审议通过了《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６

，

１６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６

，

１６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六）审议通过了《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６

，

１６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薪酬设计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６

，

１６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合作进行生态猪养殖产

业化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６

，

１６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担保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６

，

１６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同意

７６

，

１６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新增银行贷款融资规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６

，

１６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６

，

１６７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

。

三、独立董事述职

公司独立董事甘培忠先生代表独立董事就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在会

上进行述职，对

２０１０

年度出席董事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

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报告。 全文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

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备查文件

１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０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１１

人。公司部分监事列席了

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关健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

《章程》规定。 经审议、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认购新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鉴于城市商业银行近年在银行业中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发展速度，新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银行”）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近几年一直

快速发展，保持着较高的盈利水平，同意公司用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认购新

乡银行

５

，

０００

万股，每股认购价

２．４

元（按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的净资产计算），共计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占新乡银行增资扩股后股份总额的

９．９８％

。 该投资事项尚须新乡

银行报相关政府部门核准。

新乡银行是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由城市合作银行更名而来， 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总

行批准、按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组建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地方股份

制商业银行，现在新乡市内有

１

家营业部和

３３

家支行，

５

个分理处，金融服务网

络覆盖新乡市区及获嘉县、长垣县、辉县市、卫辉市，实现了跨区域经营。 注册

资本

３９

，

５９８．６５

万元。 目前，新乡银行共有股东

１４６１

户，前

２

大股东分别是新乡

市财政局与河南新飞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余前十大股东为当地较为

知名的企业。 新乡银行是国有控股形态，国家股为新乡市财政局持有，持股

１６７７４

万股，占比为

４２．３６％

；法人股东

５６

户，持股

１８６３３

万股，占比为

４７．０５％

；自

然人股东

１４０４

户，持股

４１９２

万股，占比为

１０．５９％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底，新乡银行总资产

１１６．８

亿元，净资产

９．４１

亿元，净利润

２２

，

５４６

万元，资本充足率

１１．７％

。 本次新乡银行进行增资扩股，计划向社会企业法

人募集

２

亿股，使股本规模达到

５

亿股以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证券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册资本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的公告

�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

授权及本行

２０１０

年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和转股情况、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发行情况， 本行

就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事宜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 “中国银监

会”）提出申请，已于近日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

根据上述授权和批准，本行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２７９

，

１４７

，

２２３

，

１９５

元。 本行公司章

程相应进行如下修订：

（一）第十六条修改为“本行的股份总额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

２７９

，

１４７

，

２２３

，

１９５

股，

本行股份采取有面值股票的形式，每股面值人民币一元。 ”

（二）第二十条修改为“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批准，本行可以发行的普通

股总数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

２７９

，

１４７

，

２２３

，

１９５

股，成立时向发起人发行

１８６

，

３９０

，

３５２

，

４９７

股，约占本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６６．７７％

。 ”

（三）第二十一条修改为“本行成立后至本行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股份及境内上

市股份完成时发行普通股

６７

，

４４８

，

８０９

，

５１２

股， 包括公开发行

６

，

４９３

，

５０６

，

０００

股内资股、

２９

，

４０３

，

８７８

，

０００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约占本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发行的普通股总

数的

２４．１６％

。

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公开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存续期

限为

６

年。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累计转股股数为

６０

，

４６４

股。

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配股发行普通股

２５

，

３０８

，

０００

，

７２２

股，包括

１７

，

７０５

，

９７５

，

５９６

股内资股，以

及

７

，

６０２

，

０２５

，

１２６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过上述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配股发行完成，本行的股

份结构为： 普通股

２７９

，

１４７

，

２２３

，

１９５

股， 其中发起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１８８

，

５５３

，

３５２

，

００５

股，其他内资股股东持有

６

，

９７１

，

５９４

，

７９５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

有

８３

，

６２２

，

２７６

，

３９５

股。 ”

（四）第二十三条修改为“本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７９

，

１４７

，

２２３

，

１９５

元。 ”

本次修订后的本行公司章程全文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

行网站（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八日


